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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文件
苏交政〔2019〕16号

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《江苏省交通技术

能手评选表彰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，厅机关各处室（部门）、厅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省交通运输行业交通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

工作，适应新形势、新阶段对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新要求，省厅

修订了2012年施行的《江苏省交通技术能手评选表彰管理办法》，

现印发执行。

江苏省交通运输厅

2019年4月22日



- 2 -

江苏省交通技术能手评选表彰管理办法

（修订稿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弘扬工匠精神，建立健全交通运输行业高

技能人才培养选拔机制，规范江苏省交通技术能手（以下简称省

交通能手）的评选表彰工作，进一步引导和激励广大从业人员提

高技能，根据《全国交通技术能手评选表彰管理办法》以及其他

相关规定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省交通能手的评选范围为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标准中

的职业（工种）。省交通能手的评选表彰工作由省交通运输厅统

一组织，按行业分级分类实施。

第三条 省交通能手通过认定和评选两种方式产生。

（一）获得全省交通运输行业技能竞赛前10名人员，省厅直

接予以认定。

（二）省交通能手评选工作逢偶数年开展一次，每次评选表

彰50名。

第四条 凡在省交通运输行业职业（工种）岗位工作，具有

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，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从业人员，

可申报参加省交通能手的评选：

（一）在开展技术革新、技术改造以及推广先进技术方面成

绩优异，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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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本职业（工种）中有绝招绝技，或在实践中总结出

先进的操作技术和方法，被行业认可。

（三）指导青年职工和学生进行技能训练，在带徒、传艺方

面做出突出贡献的。

（四）参加行业各类技能竞赛，取得优异成绩的。

第五条 省交通能手评选实行省交通运输厅和各市级交通

运输局、省属交通运输企业（以下统称“主管单位”）两级评审

制，候选人采取自下而上层层选拔和差额推荐的方式产生。

（一）各主管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组建交通技能人才评审委员

会，各市交通运输局负责本地区候选人的初评推荐工作，省交通

运输行业省属企业负责本单位候选人的初评推荐工作，候选人向

社会公示后推荐。

（二）省交通运输厅根据实际情况组建省交通技能人才评审

委员会，负责对各主管单位初评推荐的省交通能手候选人进行终

评工作，评审结果向社会公示后报省交通运输厅批准。

（三）各级交通技能人才评审委员会，根据各职业（工种）

申报情况，由不少于5人的专业技术、管理、职业技能等方面的

专家组成，其中职业技能专家不少于40%。

第六条 推荐省交通能手候选人须报送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主管单位推荐函。

（二）省交通能手审批表（见附件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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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省交通能手事迹材料等（见附件2）。

（四）交通技能人才评审委员会评审专家签名表。

（五）公示材料。

第七条 省交通能手受到的奖励和待遇：

（一）由省交通运输厅授予“江苏省交通技术能手”荣誉称

号，并给予相应奖励。

（二）获得“江苏省交通技术能手”称号者，原具有高级工

或技师资格，且本职业（工种）设置技师或高级技师的，由主管

单位推荐参加相应的技师或高级技师资格考核评审。

（三）获得“江苏省交通技术能手”称号者，省交通运输厅

择优推选为省交通技能人才评审专家库的专家，推荐担任交通运

输职业院校的兼职教师，并推荐参加“全国交通技术能手”等更

高等级奖项的评选。

第八条 对违反规定和程序、弄虚作假获取“江苏省交通技

术能手”荣誉称号的，以及获得“江苏省交通技术能手”荣誉称

号后，有违法、违纪行为的，省交通运输厅有权撤销授予的荣誉

称号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省交通运输厅政治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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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江苏省交通技术能手审批表

姓 名

职 业 工 种

主管单位﹙章﹚

联系人/电话

江 苏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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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职业工种

照片

性 别 职业等级

年 龄 文化程度

民 族 联系电话

工作单位

通讯地址

主 要 经 历

起止时间 在何单位学习、工作 证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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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内 容

或

技

术

绝

招

有

何

技

术

成

果

获

何

奖

励

或

荣

誉

称

号

有

何

突

出

贡

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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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

荐

意

见

本

单

位

签字盖章

年 月 日

推

荐

意

见

主

管

单

位

签字盖章

年 月 日

评

审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
省

交

通

技

能

人

才

签字盖章

年 月 日

意

见

省

交

通

运

输

厅

签字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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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
江苏省交通技术能手候选人事迹
材料格式和撰写要求

一、格式

江苏省交通技术能手候选人事迹材料（黑体3号）

推荐单位：（楷体3号）

主要业绩：（仿宋3号）

二、撰写要求

1.1 候选人主要事迹为本职业（工种）作出的重要贡献；

1.2 候选人的成绩在同行业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；

1.3 候选人的贡献产生的经济效益（尽可能用数字量化）；

1.4 候选人荣誉称号采取由低一级向高一级（地市—省或行

业—国家）顺序写明。

2.1 事迹材料要实事求是，简明扼要；

2.2 主要业绩要突出重点，文字要求1000字左右；

2.3 所获职业资格证书、荣誉称号和技术成果须附复印件或

旁证材料；

2.4 统一用A4纸打印。

抄送：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、省港口集团。

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19年4月 23日印发


